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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创建至今已有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几十万法律专业高等专业人才。
1999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作为国家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启动
。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推出了法律专业专科起点的本
科教育，同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的专家参加教学资源的建设。
　　为了更好地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结
合20多年办学经验，从教材的体例、版式设计上作了改革，以适合学生的学习，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
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自
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的需求。
在建设文字教材的同时，我们还根据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辅之以录音、录像、CAI、网络课件等学
习材料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本套教材才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施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法学专业系列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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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刑法学法规汇编》力求适应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
当前的法学教育，在教学目标上，重视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在教学方法上，逐步由传统课堂
讲授向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转变；在教学手段上，尽量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提高教学水平；教学模式由过去单一的课堂教学为中心转变为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生主体、
师生互动的全方位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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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内海”，包括内河的人海口水域。
　　第九条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固体废物”，是指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和国
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具体种类，按照《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目
录》执行。
　　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不满十吨，或者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偷逃应
缴税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五万元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处罚。
　　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十吨以上不满一百吨，或者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
废物偷逃应缴税额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处
罚。
　　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一百吨以上，或者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偷逃
应缴税额五十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处罚。
　　第十条　单位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各罪以及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
废物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依照本解释的有关
规定处罚。
　　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以及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偷逃应缴税额
在二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七十五万元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偷逃应缴税额在七十五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五十万元的，属于情
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偷逃应缴税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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